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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勵本校教師吸收學術新知、提升學術研究風氣，依據教師法

及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訂定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

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人員，須具有審查合格之助理教授以上資

格，並在本校連續專任三年以上為限。具有審查合格之講師以上

資格，並在本校連續專任滿四年以上者，得申請出國講學、研究

或進修。 

依政府機關或研究機構遴選補助或其他機關、學校全額補（獎） 

助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者，其應具備之年資及核定帶職帶薪期

間從其規定。 

三、申請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人員，以不影響學校教學為原則，並應

事先填具申請表(內容含詳細計畫及該計畫與系、所、科、學位學程

、室、中心教學實際需要情形、預計時間、預期成果)，檢附國外學

校、研究機構邀請函、同意函或學校入學通知及語文能力證明等有

關證明文件，經系、所、科、學位學程、室、中心、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辦理；其原

任課程須有適當人員擔任，各系、所、科、學位學程、室、中心並

不得以此為由增聘教師。但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在一個月

以內或寒暑假期間，得不經三級教評會審議程序，逕依行政程序，

簽請校長核定後辦理。 

前述人員如兼任學校行政職務，出國期限在六個月(含)以上者， 



應免兼行政職務。未滿六個月者，須有適當之代理人員，並報請校

長核可。 

四、教師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以不影響教學為原則，各系、所、科、

學位學程、室、中心在同一時間內國內、外全時進修、講學、研究

、教授休假研究及借調服務等合計人數，以不超過該單位現有教師

人數百分之十五為限。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間在一個月以內、寒暑假期間或法令另

有規定者，不受前項人數比例之限制。 

五、教師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種類分為: 

(一)選派或薦送者，准予帶職帶薪，申請條件如下： 

1. 由本校選派至與本校訂有學術交流合約書之國外學校或學

術機構(含大陸地區)進行學術交流者。 

2. 經政府機關或研究機構遴選補助或其他機關、學校全額補 

（獎）助(含國外交通費、生活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出國講

學、研究及進修者。 

3. 為配合學校研究教學發展需要，在不增加學校財務負擔前提

下，由各系、所、科、學位學程、室、中心選派或薦送出國

講學、研究或進修，並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可者。 

(二)自行申請者以留職停薪方式辦理。 

六、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准予帶職帶薪者最多一年，如有必要酌予延

長，應依教育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規定辦理留職停薪。申請延長期

間者，應在期間屆滿前三個月，除應列舉不能依規定如期完成之

事實外，講學者須檢送國外聘函，研究者檢送研究單位證明函

，進修者檢送成績單及教授推薦函等有關證明文件，經系、所、科、

學位學程、室、中心、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審議。 

依前項規定准予帶職帶薪期間，不得擔任其他專任有給職務。

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期滿、提早完成或因故無法完成應立即返校

服務，返國三個月內，提出講學、研究或進修報告，出國進修者應

附學位證明或成績單。由系、所、科、學位學程、室、中心、院級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報告；未提者或所提報告與原申

請講學、研究或進修計畫內容不符者，不得再申請講學、研究或進

修。 



七、各系、所、科、學位學程、室、中心教評會，應依據出國講學研究

進修申請表(如附件一)及其他有關資料，於三月十五日或九月十五

日前完成審查，並填妥「申請講學研究進修人員優先順序名冊」(

如附件二)連同相關資料，送院教評會審議，各院教評會應於四月

三十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審查，陳請校長核交校教評會審議

，經與會委員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之。 

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應於出國前與學校簽訂合約書(如附

件三)，返國後應返校服務。 

返校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或留職停薪之相同時

間。未履行服務義務或於出國期間離職者，應按其未履行義務期

間比例償還出國期間所領之薪給。 

教師於履行返校服務義務期間屆滿前不得辭聘。但因教學或業務

特殊需要，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者不在此限。

教師履行服務義務期間，如奉准借調者，應於借調期滿後補足服務

義務。 

其他法令另有規定服務義務，從其規定。 

九、依本要點核准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返國後應即依前點規

定履行服務義務，未完成服務義務前，不得再申請出國講學、研究

或進修。 

曾經核准同意借調至其他機關(構)、學校服務之教師，借調期滿

歸建後，須服務滿一年以上始得申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修正實施前，原經國立臺中護理專科學校核定或審理中

之研究案，仍得依原國立臺中護理專科學校教師進修研究辦法

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